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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法 

• 第3條第4款規範長照服務人員需經所定之訓練、認證，領有證明得提
供長照服務之人員。 

• 依據長照服務法第18條第4項、第19條 及第61條訂定長照人力相關子
法  

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
辦法 

(第18條)略以 
• 長照人員之訓練、認證、

繼續教育課程內容與積
分之認定、證明效期及
其更新等有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19條)略以 
• 長照人員非經登錄於長照

機構，不得提供長照服務。
但已完成前條第四項之訓
練及認證，並依其他相關
法令登錄之醫事人員及社
工人員，於報經主管機關
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61條)略以 
• 本法施行前，已從事本

法所定長照服務之人員，
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
得繼續從事長照服務，
不受第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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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內容 條次 

第一章 總則 §1～§2 

第二章 訓練、認證及發證 §3～§8 

第三章 繼續教育 §9～§16 

第四章 登錄 §17～§19 

第五章 附則 §20～§22 

辦法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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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分類（第二條） 
法規條文 說明 

照顧服務人員：照顧服
務員、教保員、生活服
務員或家庭托顧服務員 

指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二條規定之照
顧服務員，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
二條規定之照顧服務員、教保員、生活服務員或家庭托顧
服務員 

居家服務督導員 
指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及身心障礙者服
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規定之居家服務督導員 

社會工作師、社會工作
人員及醫事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指下列三類人員：（一）高等考試或相當高
等考試之特種考試以上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二）普
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
並領有照顧服務員訓練結業證明書。（三）具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應考資格者 

照顧管理專員及照顧管
理督導 

地方政府長期照顧管理中心之照顧管理專員、照顧管理督
導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長照
服務相關計畫之個案評
估、個案管理及提供服
務人員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長照服務相關計畫人員，指預防及延緩
失能之專業師資、指導員、協助員、失智照護之個案管理
員、出院準備之評估人員、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及其他
計畫相關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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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申請、換發： 

• 申請：長照人員依本法所定資格訓練規範，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長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第三條、第四條） 

• 換發：證明有效期限六年，於效期屆滿前6個月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第六條、第七條） 

繼續教育： 

• 規範長照人員每六年須接受120點積分，得以申請證明更新。 

（第九條） 

 登錄及支援報備： 

• 本法施行後，長照機構應將長照人員報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定登錄。（第十七條） 

• 至其他長照機構支援，須報請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核定。（第十八條） 

主要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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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資格人員之轉銜：（第二十條） 

• 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繼續從事長照服務之人員，應自本辦
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四條規定文件
及繳納費用，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認證。 

外籍機構看護工之準用：（第二十一條） 

• 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七條規定引進長照機構內之外籍
看護工，其認證、登錄及繼續教育，準用第四條至第八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七條至前條規定。 

• 前項人員，每年應完成至少二十小時之繼續教育課程，其中
應包括消防安全、緊急應變課程至少四小時，傳染病防治、
性別敏感度及多元族群文化之課程至少二小時。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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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說      明     

一、如果之前已經取得照顧
服務員資格，是否需要
接受額外訓練才能提供
服務？ 

因照顧服務員本應完成老人福利服務專業人員資格
及訓練辦法及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
辦法規定之訓練，或取得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
或養成教育，所以已依前述規定取得照顧服務員資
格者，可以不用再接受另外的訓練，依本辦法第4條
規定辦理認證後，即可取得長照人員資格。 

二、第9條第2項規定，同條
第1項第2款至第4款長
照人員繼續教育應包括
消防安全、緊急應變、
傳染病防治、性別敏感
度及多元族群文化之課
程，是擇一就好嗎？ 

不是，消防安全、緊急應變、傳染病防治、性別敏
感度及多元族群文化等5種類課程均應完成。 

三、長照服務機構辦理的訓
練課程是否可以列為繼
續教育積分？ 

可以，長照服務機構辦理訓練課程，經本辦法第12
條規定的長照繼續教育認可單位完成課程認定及積
分採認後，相關訓練課程即可列為繼續教育積分。 

四、辦理繼續教育訓練的單
位條件為何？ 

依本辦法附件四第1點規定，長照機構、教學醫院、
專科以上學校、醫學會、學會、公會、協會、財團
法人、主管機關或政府機關都可以辦理教育訓練，
所以日後只需依經本部認可之長照繼續教育認可單
位所訂流程，即可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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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說      明     

五、本身團體之會員是團體
會員，會員未達200人，
是否就不能申請為長照
繼續教育認可單位？ 

依本辦法第13條第2項規定，會員人數包括團體會員
所屬會員人數，所以假設某團體有20個團體會員，
每個團體會員各有10名會員，即符合本辦法第13條
所定會員人數之規定。 

六、長照人員的登錄及支援
可否於事後補報？ 

依照長期照顧服務法及本辦法規定，長照人員的登
錄及支援應在事前完成 

七、會有相應的資訊系統供
縣市主管機關管理長照
人員嗎？ 

本部刻正辦理長照人員資訊管理系統建置事宜，於系統完成前，將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106年6月2日前即從事長照服務者： 

1.登錄：請各長照機構先依本部所訂格式回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機構內長照人員登錄及異動情形，回報後視同完成登錄。 

2.認證：為避免因同時大量辦理長照人員認證造成業務排擠現

象，請各縣市妥為規劃認證作業期程，依長服法第61條規定

於108年6月2日前完成長照人員認證。現階段如需辦理認證，

先依本部所訂格式填列完成訓練資料，本部將於系統完成後，

再行通知縣市主管機關後續作業程序及相關收費。 

二、106年6月3日後始從事長照服務者： 

1.登錄：請各長照機構先依本部所訂格式回報所在地主管機關

機構內長照人員登錄及異動情形，回報後視同完成登錄。 

2.認證：於辦理登錄時，一併依本部所訂格式填列完成訓練資

料，本部將於系統完成後，再行通知縣市主管機關後續作業

程序及相關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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